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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刘
强）道路交通安全，责任重于泰山。7
月 25 日上午，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支队组织 11 家重点运输企业负责人，
召开安全生产对话谈心会暨 7 月道路
交通安全约谈会。

召开此次会议，旨在采取对话谈
心的方式，进一步明晰运输企业在安
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责任，督促运输
企业及时排查消除影响道路交通安全
的各类隐患，有效预防和遏制重特大
交通事故发生，全力营造平安、畅通、
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会 上 ， 与 会 人 员 共 同 学 习 了 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思
想要点及 《安全生产法》 等法律有
关规定。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
队民警对近年来发生在省内外的 15
起安全生产事故典型案例进行整理
并下发，警示与会人员真正吸取教
训，切实增强忧患意识，时刻做到
警钟长鸣。

“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企
业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
人。”会上，许昌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建
军向与会人员讲解了生产经营单位的
安全生产责任及安全管理负责人的职
责。张建军告诫大家，对于安全问题
一定要有敏锐的神经、主动的态度、负
责的精神，严格落实部门监管责任、企
业主体责任，牢牢守住不发生较大以
上事故的底线。

就 当 前 我 市 的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形
势，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
队长马耀宇进行了精准分析。据分
析 ， 当 前 季 节 ， 每 日 11 时 至 12 时 、

14 时至 15 时、17 时至 18 时是交通事
故高发时段，城市道路和国道上交通
事故相对多发，不按规定保持安全车
距、不按规定让行、随意变更车道是
引发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马耀宇提
醒与会人员，强化对驾驶人的培训和
教育，增强驾驶人遵纪守法行驶的自
觉性。

许 昌 市 公 安 局 交 通 管 理 支 队 支
队 长 郭 新 华 告 诉 记 者 ， 今 年 以 来 ，
我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
好，但仍有不少安全隐患存在。截
至 7 月 22 日 ， 全 市 违 法 未 处 理 、 逾

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的重点货车
及挂车仍有 3964 台。特别是逾期未
检 验 、 逾 期 未 报 废 的 农 村 面 包 车 ，
数 量 超 过 1 万 台 。 会 上 ， 该 支 队 通
报了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车辆
较多的运输企业即“黑榜”企业名
单。长葛市粤鑫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由 于 安 全 生 产 主 体 责 任 履 行 到 位 ，
被评为“红榜”企业。

暑 假 期 间 ， 外 出 游 玩 的 学 生 及
家长人数大量增加，交通事故进入
高发期。结合当前实际，从现在起
至 10 月底，我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将立足本职工作，着重在交通安全
隐患排查上下苦功，做到广场车站
人员密集地必查、易燃易爆单位必
查、隐患施工路段必查、事故多发
路段必查，切实将道路交通安全隐
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同时，我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
加大巡查力度，采取巡线与管点相结
合等办法，不断强化路面巡逻管控，
从严查处超员、超速、违法占道行
驶、酒后驾驶、疲劳驾驶等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对存在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的驾驶人，一律予以顶格处罚，坚决
做到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发现一起教
育一起，发现一起处罚一起，始终保
持高压严管态势。

会上，各运输企业负责人向许昌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递交了安全生
产承诺书。有 86 台车辆的长葛市粤
鑫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尚华
表示，该公司将进一步健全企业内部
管理机制，对企业名下的每一辆车都
做到了如指掌，该报废的立即报废，
该审验的立即审验，未处理的交通违
法立即处理完毕，避免车辆带“病”
上路，同时结合季节变化，及时向驾
驶人发出提醒，提醒驾驶过程中系好
安全带，严禁出现超速、超员、疲劳
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约谈运输企业负责人 携手共护交通安全

许昌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建军（左一）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履行到位的“红
榜”企业颁发荣誉证书。 刘强 摄

7月26日上午，许昌市中级人
民法院联合魏都区人民法院组织
法官和法院系统退役军人，来到驻
许某部，为部队官兵送去了矿泉水
等消暑慰问品和法律书籍，并开展
了“重温军旅岁月 不忘初心使命”
庆“八一”系列活动。图为法官和
法院系统退役军人在参观该部队
旅史馆。

李小娟 摄

重温军旅岁月
不忘初心使命

7月24日上午，建安区委政法委组织区科协、公安、宗教等区直单位联
合椹涧乡在辖区主干道持续开展反邪教巡回集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悬挂
标语、展出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接受咨询等方式，图文并茂地揭露了
邪教的本质和现实危害性。图为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反邪教资料，介绍

“什么是邪教”“邪教的骗人手段”等。 张燕伟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乔
瑞峰）“你是村里在外的知名人士，
为这点儿小事和邻居们闹，值得吗？
乡亲们都知道你为人大方，平时村里
人有事去县里找你，你都招待得可
好。你看他家，一贫如洗，生活艰
难，别生气了。”近日，在鄢陵县人
民法院马栏法庭，法官葛志芳的一番
话让原告马某的气消了一大半。葛志
芳趁热打铁，采取背对背、面对面等
方式展开调解，最终促使案件双方当
事人在法庭握手言和。

今年 7 月，鄢陵县人民法院结合
县域民风淳朴特点，创新推出“12345”
工作法，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所
谓“12345”工作法，“1”是一条主线，即
多元化解矛盾纠纷；“2”是 2 个平台，
即“面子文化”“乡贤品牌”；“3”是 3 支
力量，即党的领导、法院队伍、乡贤人
士；“4”是 4 个任务，即服务大局、社会
治理、执法办案、队伍建设；“5”是 5 项
保障，即组织领导、改革创新、经费支
持、绩效考核、建章立制。

“在矛盾纠纷化解中，乡贤人士是

一支主力军。作为法院，我们注重发
挥好主导作用，选拔好乡贤人士，让本
土乡贤队伍得到壮大，乡贤作用充分
发挥，形成富有鄢陵特色的‘乡贤品
牌’，并指导乡贤人士借助自身优势，
用群众方式化解群众矛盾。”鄢陵县人
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说。

对于一些敏感、重大、疑难、复杂
等案件，该法院要求办案人员主动联
系乡贤人士，善于发挥乡贤力量，邀请
他们参与调解、见证执行，抓住群众

“好看面子”这一普遍习性，因势利导，
因人制宜，让纠纷群众回归理性，放弃
与法、理、情不相适应的要求，本着互
谦互让、和睦共处的原则协商解决纠
纷，力争案结、事了、人和。

“通过推行‘12345’工作法，我们
希望让法院队伍的软实力得到提升，
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明显增强；让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贯彻落实到
位，法治、德治、人治相得益彰；让诉
讼、执行环境更加和谐，实现执法办案
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
统一。”该负责人表示。

鄢陵县人民法院推行“12345”工作法

凝聚乡贤力量
多元化解纠纷

本报讯（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付屹
张文翰）尚未成年的侄子开车撞死路
人，叔叔赶到现场为侄子“顶包”，揽下
了肇事责任。结果，叔侄二人同落法
网。7月 26日，记者从襄城县人民法院
获悉，这两起案件均已审结，其中，侄子
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宣告缓刑二年；叔叔犯包庇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宣告缓刑一年。

小闫是一名中专生，家住襄城县
汾陈镇，父母在襄城县王洛镇开了一
家小饭店。2018 年 7 月 29 日 19 时许，
尚未成年的小闫无证驾驶自家的小型
普通客车从饭店回家，在沿襄城县颍
冢公路由西向东行驶至襄城县王洛镇

东村路段处时，与一名行人相撞，导致
其当场死亡。

事故发生后，小闫急忙打电话给
自 己 的 父 亲 和 叔 叔 。 二 人 赶 到 现 场
后，经商量决定由小闫的叔叔为小闫

“顶包”，因为小闫年龄太小，而小闫的
父亲因醉驾被吊销了驾驶证。随后，
小闫弃车逃逸，小闫的叔叔则向公安
机关作虚假证明，称是自己驾驶机动
车发生交通事故。

不久，此事败露。经襄城县公安
局交通管理大队认定，小闫负该事故
的全部责任。案发后，小闫的家属积
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 25 万元

（不含保险），被害人家属对小闫表示

谅解。
今年 3 月、5 月，襄城县人民检察

院分别以小闫涉嫌交通肇事罪、小闫
的叔叔涉嫌包庇罪，依法向襄城县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

经审理，该法院认为，被告人小
闫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
重大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且肇事
后逃逸，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行为
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考虑到被告人小
闫 犯 罪 时 已 满 14 周 岁 不 满 18 周 岁 ，
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积极
赔 偿 被 害 人 家 属 经 济 损 失 并 取 得 谅
解 ， 该 法 院 最 终 判 处 其 有 期 徒 刑 二
年，宣告缓刑二年。

至于小闫的叔叔，该法院认为，其
在明知他人犯罪的情况下，依然作假
证 明 进 行 包 庇 ，其 行 为 已 构 成 包 庇
罪。综合考虑其犯罪情节、社会危害
后果程度，该法院遂判处其有期徒刑
一年，宣告缓刑一年。

“ 出 了 事 情 ，逃 避 并 不 能 解 决 问
题。本案中，小闫本应对自己的交通肇
事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却因为怯懦将自
己的亲叔叔也拖入了法网。”襄城县人
民法院法官在此也提醒广大群众：知法
守法不犯法，对于犯了罪的亲人、朋友，
一定要以正确的方式去帮助他们，切莫
出于亲情、友情进行包庇、窝藏。否则，

“忙”没帮成，反而害了自己。

侄子驾车出事故叔叔“顶包”被判刑

本报讯（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田
华）夏季，夜生活丰富，不少人下班后
约上好友，小聚喝酒。不管喝的是白
酒还是啤酒，驾驶人都知道当晚不能
开车，甚至不少人认为第二天早上开
车也不会有事。岂料，“人醒”不等于

“酒醒”，如果第二天早上执意开车，很
有可能因为“隔夜酒”被查出酒驾，甚
至醉驾。昨日，记者从建安区公安局
交通管理大队获悉，该大队民警连续
两天查到这样的驾驶人。

7 月 20 日早上，执勤民警在许昌
西永登高速公路入口处设立卡点，对

过往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当日 6 时 40
分许，执勤民警在对一小型普通客车
进行检查时，发现该车驾驶人马某眼
中布满血丝，认为马某有酒驾嫌疑，遂
用酒精检测仪对其进行检测。结果显
示 ，其 体 内 酒 精 含 量 为 33mg/100ml，
系酒驾。据介绍，其头一天晚上喝了
酒，早上觉得酒劲已过，人非常清醒，
就开车出门了，没想到会被查出酒驾。

时隔一天，7 月 21 日 6 时 53 分许，
执勤民警在同一地点对过往车辆进行
安全检查时，又因“隔夜酒”查到一名
驾驶人。这名驾驶人是刘某。经酒精

检 测 仪 检 测 ，其 体 内 酒 精 含 量 为
58mg/100ml，系酒驾。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1 条规
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 6个
月 机 动 车 驾 驶 证 ，并 处 1000 元 以 上
2000 元以下罚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
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处 10 日 以 下 拘 留 ，并 处 1000 元 以 上
2000 元 以 下 罚 款 ，吊 销 机 动 车 驾 驶
证。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
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 年内
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根据上述规定，建安区公安局交
通管理大队依法分别对马某和刘某处
以罚款 1900 元、驾驶证记 12 分、驾驶
证暂扣 6 个月的处罚。在此，该大队民
警提醒广大驾驶人，判断是否酒驾，并
不是根据酒后休息了多长时间，而是
依据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因此，广大
驾驶人切莫轻视“隔夜酒”的危害，头
一天晚上喝了酒，第二天早上最好别
开车。如果第二天早上需要开车，驾
驶人头一天晚上最好不要饮酒，并保
证充足的睡眠。

“人醒”不等于“酒醒”大清早也会因酒驾被查

恢恢法网

本报讯 （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芦萍 赵市伟）“当我看到院长在法
院工作群里发的‘此刻，向魏都区
人 民 法 院 所 有 书 记 员 和 辅 警 致 敬 ，
你 们 辛 苦 了 ！’ 这 句 话 时 ， 我 真 的
很感动，觉得我们的工作得到了领
导 和 同 事 们 的 认 可 与 尊 重 。” 近
日，在魏都区人民法院书记员工作
委员会召开的讨论会上，该法院聘
任书记员景观激动地说。

随 着 经 济 社 会 建 设 步 伐 的 加
快 ， 人 民 法 院 的 审 判 任 务 更 加 繁
重。司法辅助人员作为人民法院队
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辅助执
法办案的重要职责。据统计，魏都
区人民法院现有聘用书记员等司法
辅 助 人 员 100 余 名 ， 他 们 承 担 了 大
量繁杂琐碎的工作。

为稳定司法辅助队伍，增强其归
属感、凝聚力和向心力，今年 6 月，
该法院成立了全市首家书记员工作委
员会，并选出 1 名法官担任委员会主
任、8 名不同庭室的聘用书记员为委
员，负责传递司法辅助人员声音，架
起司法辅助人员与院党组沟通的桥
梁。成立后，该委员会充分发挥组织
学习、提升能力、征集意见、传递心
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凝心聚力
等作用，司法辅助人员干事创业的主
动性明显增强。

高鹏举在该法院从事书记员工作
已有 9 年。他表示：“书记员工作委员
会相当于‘书记员之家’，让我们更有
归属感。我们一定会努力工作，主动
作为，充分发挥自身价值与作用，与法
院同呼吸共命运！”

魏都区人民法院

书记员工作委员会
让司法辅助人员更有归属感

7月21日下午，许昌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开展“进警营”主题活动，
邀请群众60余人“零距离”体验民警的工作和生活。活动中，该分局民
警展示了警棍、盾牌等警用装备，现场演示了叠“豆腐块”被子，并演
练了擒拿格斗、战术搜索等科目，进一步密切了警民关系。图为该分局
民警在向群众展示警用装备。 王弈超 摄


